
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 

職業教育學習成果展示活動實施要點 

87 年 3 月 18 日行政會報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報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年 4 月 29 日行政會報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年 8 月 31 日實習輔導會議修訂 

103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

一、依據：實習輔導處職業教育計畫 

二、目的： 

  （一）訓練學生熟練職業技能，提高學習興趣，發揮工作潛能，以增進就業 

        能力。 

（二）藉由公開展示方式，激勵學生自我肯定增加自信心，並促進廠商及社會人

士對學生的肯定與接受度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高職部學生 

四、活動方式： 

（一） 動態成果展示： 

         1.以園遊會或跳蚤市場或就業博覽會……等活動類型，充分展現學生 

           職教學習成果。 

2.配合校慶或校內重大活動舉行，其活動類型及相關配合措施由實輔 

  處召開協調會決定。 

（二） 靜態成果展示： 

        1.將職業教育各類群之實作成品和教學活動專輯採定期展示或長期陳 

          列方式，提供全校師生和家長觀賞閱覽，以利經驗分享和意見交流。 

        2.實作成品部分以每學期職業教育授課教師就課程相關成品中，挑選 

          出具創意且適合展示及保存者。 

  3.提供展示之成品須輔以實習輔導處提供之卡片做簡要介紹，逐項填 



    寫類組、作品名稱、班級、學生姓名及指導教師姓名。 

  4.教學活動專輯以四職類之群科為主，可由同一類群之任課教師採跨 

    班跨年段合作製作，介紹之文字及圖片需由淺入深有系統的呈現。 

        5.活動專輯所需之紙張、封面格式和資料夾由實輔處提供。 

        6.資料夾之書脊標題為「○○學年度○○類教學活動專輯」統由實輔 

          處註明。 

   7.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由實輔處分送至各類群課程研究小組，由小 

     組組長召集合製後，配合展期展示，俟展期結束由實習輔導處負責 

     保管。 

五、展期界定： 

（一）動態成果展示：配合校慶或校內重大活動辦理（辦理時間另訂）。 

（二）靜態成果展示： 

  1.定期展示：配合校慶週與畢業典禮辦理，於校慶和畢業典禮前一週 

    開始展示至學期末結束。 

 2.長期陳列：每學期第二週起至期末長期陳列。 

六、經費預算：由實習輔導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七、本實施要點經實習輔導會議討論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